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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
在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贸易制裁问题

张　 宁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ꎬ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一系列贸

易制裁问题ꎮ 本文依据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企业所产油气井用无缝钢管的

反倾销案例ꎬ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反倾销措施实践的特点ꎬ提出中国企业在应

对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ꎬ包括积极应诉、明确被调查商品范围、分析商品

正常价值、判断对方产业受损害程度以及与倾销的因果关系等ꎮ
【关 键 词】 　 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路” 　 反倾销　 贸易救济

贸易制裁

【作者简介】 　 张宁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ꎮ

欧亚经济联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启动以来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已形成统一关税区ꎮ 这是一个面积

约 ２ ０２３ 万平方公里ꎬ人口约 １ ８３ 亿、ＧＤＰ 总值约 ２ １ 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联盟虽未达到完全的统一大市场程度ꎬ但针对非成员国的

统一海关制度已建立ꎬ统一关税区内的对外贸易体制和机制已基本完善ꎬ超
国家机构的职能稳步运行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ꎬ国内资源紧张和市场容量有

限ꎬ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ꎬ未来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甚至摩擦不可避

免ꎮ 对中国而言ꎬ欧亚经济联盟既是巨大市场ꎬ其所涵盖区域也是中国企业

向西和向北发展的必经之路ꎮ 若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ꎬ则“一
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更大挑战ꎮ

为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成员国企业利益ꎬ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部分商品

实施了贸易保护调查和反倾销措施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已经受理 ９ 项ꎬ均
是反倾销案ꎬ涉及带聚合物涂层的金属制品、滚式轴承、柠檬酸、不锈钢餐厨

具、冷轧无缝不锈钢管、铸铁搪瓷浴具、油气井用无缝钢管等产品ꎬ涉案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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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盟市场上的年销售总额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ꎬ约占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

国年出口规模的 １ / ２０①ꎮ 其中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是关于油气井钻探和开

采用无缝钢管的反倾销案ꎮ 根据 ６ 家俄罗斯企业和 １ 家哈萨克斯坦企业的

投诉申请(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这些企业的无缝钢管产量占联盟统一关税区总产

量的 ９０％ )ꎬ欧亚经济委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决定对中国产油气井用无

缝钢管启动反倾销调查(主要涉及 ２１ 家中国企业)ꎬ经过 １ 年零 １ 个月的调

查和分析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布最终调查结果ꎬ８ 月 ２５ 日决定实施反倾

销制裁措施ꎮ
本文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针对中国生产的油气井钻探

和开采用无缝钢管的反倾销调查最终报告»(非保密版)和«针对第三国实施

特别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ꎬ分析欧亚

经济联盟关于倾销的界定和认定过程以及中国企业在应诉过程中的常见

问题ꎮ

一　 关于调查启动程序

欧亚经济联盟规定: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联盟实施贸易救

济的调查机构ꎮ 调查机构自贸易救济申请书登记之日起 ３０ 个日历日内对申

请书进行审议ꎮ 如果需要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ꎬ则该期限可延长ꎬ但不得超

过 ６０ 个日历日ꎮ
审议结果分为三种: １ 拒绝申请ꎮ 如果申请材料内容缺失或不实ꎬ则拒

绝接受申请材料ꎮ ２ 接受申请但拒绝调查ꎮ 如果申请材料中不存在欧亚经

济联盟«针对第三国使用特别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议定书»规定的启动

调查的理由ꎬ则拒绝进行调查ꎮ ３ 接受申请并启动调查程序ꎮ 除下发书面

通知外ꎬ相关决议会在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ꎮ 调查机构通过启动

调查的决定之后ꎬ所有与调查有关的决议和行动计划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

网站上公布ꎮ 正常的反倾销调查的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ꎮ 该期限可由调查机

构延长ꎬ但延长期不能超过 ６ 个月ꎮ
在针对中国的油气井用无缝钢管案中ꎬ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决定启动调查后(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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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公告之日)ꎬ一方面ꎬ向中国商务部和 １６ 家中国企业以及 ９ 家俄罗斯油

气企业(中国企业的合作对象)发出调查通知ꎻ另一方面ꎬ内部市场保护司也

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相关产业的生产商寄发调查函ꎬ以便收集调查所需资

料ꎬ并到这些相关产业生产商所在地进行调查访问ꎬ核查研究答复函提交的

文件和资料ꎮ
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出调查函后ꎬ中国企业的处理方式通常有三种:一

是积极应对ꎬ配合欧亚经济委员会的调查ꎬ同时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ꎮ 二是

消极等待ꎬ对调查函没有任何反应ꎮ 主要原因通常是本企业的案值小不值得

应对ꎬ或希望政府、行业协会或大企业出面替自己应对ꎮ 三是主动要求欧亚

经济委员会将本企业列入调查范围ꎮ 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出调查函的对象主

要是申请贸易救济调查的联盟企业在申请书中提及的中国企业ꎬ很多未列入

调查函发放范围的相关企业得知消息后ꎬ意识到此举将影响本企业在欧亚经

济联盟的市场销售ꎬ主动与联盟调查机构联系ꎬ配合调查ꎮ
实践结果表明ꎬ企业是否配合调查ꎬ对其处理的结果差别很大ꎮ 该案中ꎬ

欧亚经济委员会决定征收 ５ 年反倾销税(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但各企业的税率却并不一致ꎮ

对提交反倾销调查答复函的企业适用 １２ ２３％ ~３１％的进口税率ꎬ其中:
天津钢管厂 ３１％ ꎬ衡阳华菱钢管厂 ２５ ２１％ ꎬ无锡汉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２３％ ꎬ上海海隆石油工业集团 １２ ３％ ꎮ 与此同时ꎬ欧亚经济委员会接受这

些企业提出的价格承诺ꎮ 对于每次出口交易ꎬ前述企业可以选择征收反倾销

税(无价格和数量限制)ꎬ或者适用价格承诺(即在一定的出口数量范围内ꎬ
以高于最低限价的价格出口ꎬ可以免于征收反倾销税)ꎮ

对同意参与调查但调查材料未被选中的企业适用 ２３ １８％的进口税率ꎬ
这些企业包括胜利油田孚瑞特石油装备公司和孚瑞特钢管公司、江苏常宝钢

管公司、江苏常宝普莱森钢管公司、山东墨龙石油机械公司、山东东营威玛石

油钻具公司、天津天钢石油专用管制造公司、天津滨海天成石油钻采器材有

限公司、河北沧州达力普石油专用管道公司、安徽天大石油管道公司、攀钢成

都钢铁有限公司、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ꎮ 欧亚经济联盟«议定书»第 ５０ 条

规定ꎬ对于没有被选中确定单独倾销幅度、但表示同意参加挑选并在调查过

程中按期提交必要资料的中国生产商ꎬ针对其计算的倾销幅度为被选中的中

国生产商单独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值ꎮ
对其他中国企业均适用 ３１％的反倾销税ꎮ
实践中ꎬ贸易救济调查总是实施“倒推”的工作方法ꎬ即先分析是否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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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产业造成损害或具有损害威胁ꎬ然后判断此损害或损害威胁是否与中国商

品有因果关系ꎬ最后调查中国商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ꎮ 在分析中国产同

类商品的正常价值时ꎬ欧亚经济联盟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非常大ꎮ 因联盟调

查机构主要依靠书面材料分析审理ꎬ极少外出进行实地调查ꎬ因此ꎬ中国企业

应重视填写调查答复函ꎬ争取被联盟调查机构采信ꎮ

二　 关于同类商品

同类商品的界定直接关系被调查商品范围、涉事企业的数量、案值规模、
倾销幅度ꎬ因此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ꎮ 欧亚经济联盟«议定书»第 １８７ 条

规定ꎬ只有同类商品或直接竞争商品的生产商、生产商联合会或者其委托代

理人才有资格申请实施保障措施ꎻ同类商品生产商、生产商联合会或者其委

托代理人才有资格申请实施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ꎮ 换句话说ꎬ商品的同类性

是决定生产商是否有权提交申请书的根本条件ꎮ 在此条件下ꎬ调查申请人须

证明其所生产商品为被调查商品的同类商品或与被调查商品存在竞争关系ꎬ
且须详尽描述该同类商品及其特性ꎮ 申请人应最大限度提供所掌握的、能正

确描述商品的信息ꎬ以便欧亚经济联盟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调查ꎮ 另外ꎬ同类

商品所界定范围内的商品未来可能面临高额反倾销税ꎬ对涉事企业来说是巨

大负担①ꎮ
«议定书»第 ２ 条规定:同类商品是与已成为调查对象的商品或可能成为

调查对象的商品完全相同的商品或由于没有完全相同的商品而选择的其特

性与被调查商品特性近似的其他商品ꎻ直接竞争商品是与已成为或可能成为

被调查(或复审)对象的商品具有可比性的商品ꎬ根据其用途、使用、质量、技
术特性以及其他基本属性ꎬ客户可替代或准备替代他们正在消费的、已成为

或可能成为被调查(或复审)对象的商品ꎮ 由此可知ꎬ同类商品或竞争商品是

指与被调查商品完全相同或者特性相近的商品ꎮ 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

保护司确定被调查商品范围时ꎬ主要依据联盟技术标准(ГОСТ)或其他技术

标准文件(包括企业内部标准)ꎬ比较两国关于商品制造的技术标准ꎬ认为具

有可比性ꎮ
在该案中ꎬ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认为ꎬ被调查的无缝钢管既

可用于油气井钻探和开采ꎬ也可用于地质工程调查、岩心钻探和无岩心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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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钻井以及固体矿产和水的勘探ꎬ具体包括钻杆、泵压管和套管ꎮ 理由是:这
三种产品之间具有互换性和技术一致性ꎬ即相同的生产制造过程ꎻ相同的钢

材冶炼和浇铸技术ꎻ相同的卷管机及轧制技术ꎻ使用相同的各种强度的钢材ꎻ
使用相同的管材热处理加工生产线和无损检测ꎻ相同的试验方法和合格评

定ꎻ相同的管材及连接件生产计量体系ꎻ使用相同的端面变形生产线ꎻ使用相

同的连接件、接头、联轴器和锁的生产线ꎻ使用相同的连接钢管与联轴器、锁
和接头的生产线ꎻ使用统一的公制和英制尺寸和重量ꎻ具有相同的机械性能ꎻ
具有高强度、耐冷性、耐酸性、耐腐蚀性等相同的性能ꎻ均通过连接器、联轴

器、锁和接头连接到钻柱ꎻ均使用螺纹连接系统(联轴器式、一体式、闭锁式、
接头式)ꎻ均具有内涂层ꎬ以防止在操作期间的磨损和腐蚀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则认为ꎬ欧亚经济联盟关于使用同一生产线生产钻

杆、泵压管和套管的说法存在错误ꎬ油气井钻探和开采用无缝钢管是拥有不

同技术特性的变形产品ꎬ有一系列钢管(如高强度钢管、钻杆等)不应属于调

查对象ꎬ请求将上述钢管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ꎮ 理由是:第一ꎬ参照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关于美国对日本产部分热轧钢的反倾销措施案报告»第 １９５ 段ꎬ只
有以正面证据为基础并客观分析联盟产业状况ꎬ才符合«议定书»和世贸组织

«适用 １９９４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的协议»的规定ꎮ 第二ꎬ钻杆与泵

压管和套管的可比性应从最终用户的视角ꎬ而不是从生产工艺过程的角度来

审视ꎬ并应考虑它们的物理特性、技术特性和用途ꎮ 第三ꎬ至于钻杆与泵压管

和套管的互换性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指出ꎬ套管可用于油气井开采ꎬ但该开采

方法并非唯一ꎬ且没有广泛使用ꎮ 第四ꎬ钢材市场上存在高强度钢管和标准

钢管两种产品ꎬ这两种钢管之间不存在可替代性ꎮ 高强度钢管的物理特性、
技术特性和用途区别于按照 ＡＰＩ 标准制造的普通钢管ꎬ可用于普通钢管无法

保障连续工作的艰苦条件和腐蚀环境ꎬ通常以特殊订货方式销售ꎮ 因此ꎬ高
强度钢管不应该成为被调查商品ꎮ

中方的请求遭到拒绝ꎮ 欧亚经济联盟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ꎬ被赋予广

泛的自由裁量权的调查机关有权独立决定被调查对象的范围ꎮ 该法律地位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针对第 ２ － ４ / ３ － ２０１４ (１ － ７ / ６ －
２０１３)号案件的«关于“ＨＥＧ”公司和“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Ｉｎｄｉａ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公司对欧亚经

济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第 ２８８２ 号决议提出异议申请的决议»中有所体

现ꎬ在欧盟法院关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 С －３５１ / ０４ 案件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 － ４２３ / ０９ 大石桥三强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案件的决议中也得到阐述ꎮ 第

二ꎬ确定商品为调查对象时ꎬ应考虑最终商品的主要物理特性和技术特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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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终用途ꎬ与其使用的原材料无关ꎮ 被调查的商品是油气井钻探和开采用

无缝钢管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陈述中列出的钢管(包括钻杆)的技术特性、
物理特性(无缝钢管)和用途(用于油气井钻探和开采)完全符合上述识别特

征ꎬ可视为相同商品ꎮ 第三ꎬ在将钻杆列为调查对象时ꎬ内部市场保护司考虑

了申请人提交的有关钻杆、泵压管和套管的技术和工艺相同的数据ꎬ并参考

了可以将上述钢管类型中的某一种用于其他种用途的案例ꎮ
从该案可知ꎬ欧亚经济联盟对界定同类商品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ꎬ界定

时比较关注商品的物理性能和生产方法ꎬ而不是商品的用户ꎮ 该案中ꎬ被调

查商品不仅包括用于油气井钻探和开采的钢管ꎬ还有相关的套管和钻杆等高

强度钢管等ꎮ 由此ꎬ部分企业可能“躺着中枪”ꎬ凡是生产并向欧亚经济联盟

出口这些商品的企业均受波及(销售对象不局限于油气开采企业)ꎬ这也是部

分中国企业主动应诉的原因之一ꎮ

三　 关于倾销幅度

倾销简而言之就是企业的外销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不正当竞争行为ꎮ
在该案中ꎬ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关于正常价值ꎻ二是关于数据采集

期限ꎮ
第一ꎬ关于正常价值ꎮ 根据欧亚经济联盟«议定书»第 ５３ 条ꎬ商品的正常

价值是:调查期间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正常贸易过程的竞争条件下销售给非

利害关系人买方的、在出口国关税区内使用的同类商品的价格ꎮ
根据«议定书»第 ２ 条ꎬ正常贸易可理解为被调查商品以不低于其加权平

均价值的价格在出口国市场上的买卖行为ꎬ加权平均价值根据生产、贸易、管
理和一般费用的加权平均值来确定ꎮ 根据«议定书»第 ５５ 条ꎬ正常价值可以

是:调查期间ꎬ被调查商品出售给独立买方的加权平均价格ꎻ调查期间ꎬ被调

查商品出售给每一位独立买方的价格ꎻ如果以低于平均生产费用(即包括管

理、贸易和一般费用在内)的价格销售商品的销售份额超过国内市场销售量

的 ２０％ ꎬ则在计算正常价值时该销售量不计在内ꎮ
如果在出口国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同类商品的买卖交易ꎬ或者由

于正常贸易过程中同类商品的销售量低ꎬ或由于出口国市场情况特殊ꎬ无法

对商品出口价格与同类商品在出口国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进行应有的比较ꎬ则
在确定正常价值时ꎬ可将联盟商品进口价格与该出口国向第三国出口同类商

品的可比价格进行比较ꎬ条件是:同类商品的价格具有代表性ꎻ或者可以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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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的商品生产成本(应考虑必要的管理费用、贸易费用、一般费用和利润等

该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相比较ꎮ
正常价值的数据信息来源可以是发票、价格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驻

相关国家贸易代表处的数据、专业刊物、新闻媒体(包括互联网)、市场调查报

告等ꎮ 实践中ꎬ调查机构认定的正常价值通常要高于企业自己计算的价值ꎮ
正常价值越高ꎬ相对于出口销售价格的差额就越多ꎬ即倾销幅度越大ꎮ 由于

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实施俄制标准ꎬ与中国标准存在一定差异ꎬ这导致生产方

法、工艺和财务制度不同ꎬ由此在确定正常价值时ꎬ调整项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之一ꎬ包括供货条件和特点、税收、贸易阶段、数量、物理特性以及任何其他差

异ꎬ另外还须提交这些因素对价格可比性产生影响的证据ꎬ如佣金、贷款、商
品从库房运输至边境口岸或港口的运输费用、出口信用保险等ꎮ

出口退税是该案的重点之一ꎮ 实践中ꎬ为了让商品更具竞争力ꎬ中国企

业习惯从出口价格中去掉出口退税部分ꎬ以便降低出口价格ꎮ 起初ꎬ欧亚经

济联盟未考虑出口退税因素ꎬ认为商品定价(包括如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是
企业自身经营行为ꎬ售价高则利润大ꎬ售价低则利润少ꎬ售价低于成本就是倾

销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则依据财政部的出口退税政策ꎬ充分说明

和解释退税属于政策范畴ꎬ不是企业的个别行为ꎮ 双方最后商定价格调整项

是出口商品增值税的不予返还部分(即增值税税率 １７％ 与出口时的增值税

返还税率 １３％之间的 ４％的差额)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计算商品利润率时ꎬ欧亚经济联盟通常针对企业

的整体销售利润而言ꎬ而不是专门出口到欧亚经济联盟市场的利润率ꎮ 如果

企业实行差别化市场营销策略ꎬ如为打入新市场而对相关产品实行低成本和

低利润策略ꎬ则可能整体拉低欧亚经济联盟计算的正常价值ꎬ反之则抬高正

常价值ꎮ
第二ꎬ关于分析数据所采用的分析期和调查期ꎮ 欧亚经济委员会调查报

告的统计数据按起止期限(又称为调查申请报告的报告期)分为三类:往期

(又称为分析期)数据ꎬ即申请书提交之日前一段时期的数据ꎬ通常指申请书

提交前的 ３ 个日历年ꎬ必要时可延长至 ５ 年ꎻ调查期数据ꎬ即受理调查的当年

官方统计数据ꎻ与调查期已发布数据同期的上一年度数据ꎮ 在确定上述指标

时ꎬ必须使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海关机构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ꎬ可从欧亚经

济联盟成员国海关官方网站上获得ꎮ 如果«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名

录»的 ＨＳ 编码不包括被调查商品ꎬ则须相应调整该被调查商品的进出口数量

和价值等数据ꎬ具体处理办法可向调查机构咨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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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环境不断变化ꎬ采纳不同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ꎬ得出的市场占

有率、平均价格、销售规模等数据就会不同ꎮ 该案中内部市场保护司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定为分析期ꎬ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定为调查期ꎬ用这两个时期的联盟市场趋势数据来确定是否

存在倾销性进口及其是否导致联盟成员国产业受到损害ꎮ 对此ꎬ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指出ꎬ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关税区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

已经开始减少ꎬ中国商品在联盟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随之减少ꎬ因此没有必

要使用反倾销措施ꎮ 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市场保护司仍以该期间的数据为

依据作出调查结论ꎮ

四　 关于造成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

产业受到损害或损害威胁的证据来自欧亚经济联盟相关产业的经济状

况恶化的客观事实ꎮ
产业受到损害的具体分析指标包括同类商品和同类商品生产商两方面

数据:该同类商品在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关税区内的消费量ꎻ倾销或补贴进口

商品同联盟成员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各自消费比重ꎻ产量、产能及产能利用

率ꎻ在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关税区销售的同类商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ꎻ影响成

本和价格的因素ꎻ销售利润ꎻ销售利润率ꎻ用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投资额ꎻ商
品库存变化ꎻ行业劳动生产率ꎻ就业和工资情况ꎮ

产业受到损害威胁的主要分析指标是能够说明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
的生产能力(或出口能力)的指标ꎬ具体包括:被调查商品的外国生产商的生

产能力及其利用程度ꎻ被调查商品的外国生产商为扩大企业生产能力所需的

投资ꎻ被调查商品在第三国销售市场的开放性或封闭性ꎬ其他国家对该商品

可能采取的限制措施ꎻ欧亚经济联盟市场对被调查商品的开放性或封闭性ꎻ
非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市场上对被调查商品的需求情况ꎻ外国生产商拥有可

大幅增加商品出口的库存ꎮ
证明倾销与产业受到损害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分析指标主要有:市场

份额ꎻ价格ꎻ其他因素ꎬ如补贴造成消费者改变消费偏好等①ꎮ
该案双方争论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保障价格对比时使用统一的贸易条

件? 二是如何确定中国商品是造成成员国产业受到损害的原因ꎬ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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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商品?
第一ꎬ关于贸易水平调整项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认为:在对比分析价格

时ꎬ必须考虑贸易水平ꎬ即中国生产商和欧亚经济联盟生产商均能实施具有

可比性的销售行为ꎮ 如果这些销售行为是通过不同的销售方式并在不同的

贸易水平上实施ꎬ则内部市场保护司必须采用相应的价格调整项ꎮ 该案中ꎬ
由于内部市场保护司未能分析联盟生产商降低价格后的销售量和提高价格

后的销售量ꎬ因此ꎬ判断中国商品对联盟商品造成损害ꎬ即联盟商品存在根本

性(规模性)价格降低的说法毫无根据ꎬ此举也违反了«适用 １９９４ 年‹关税和

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的协议»第 １２ ２ ２ 条规定ꎮ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市场保护司则认为:根据«议定书»第 ７０ 条(«适用

１９９４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的协议»第 ３ ２ 条)ꎬ在分析倾销性进口

对成员国市场同类商品价格产生影响时ꎬ联盟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必须使用何

种方法来分析ꎮ 为分析是否存在价格降低的现象ꎬ内部市场保护司将中国商

品 ＣＩＦ / ＣＩＰ 联盟边境交货价格与联盟生产并在联盟关税区内销售的商品价

格(考虑运输费用)进行对比ꎬ钢管在技术特性上的差异通过各分类产品的价

格比较方法来体现ꎮ 可以说ꎬ内部市场保护司对中国产商品与联盟产商品进

行的价格对比是以正面证据为基础ꎬ具有客观性ꎬ符合«议定书»和«适用

１９９４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的协议»的规定ꎮ
第二ꎬ关于第三方的影响因素ꎮ 中国钢铁协会认为:内部市场保护司所

说的联盟相关产业遭受损害ꎬ与中国商品的低价格无关ꎮ 损害主要由其他因

素造成ꎬ如自乌克兰的进口、俄罗斯加入 ＷＴＯ 后进口关税大大降低、联盟成

员国出口量减少、联盟成员国的产品不符合用户技术要求以及与公司经营活

动有关的原因等ꎮ
内部市场保护司则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在评估损害原因时已考虑各种因

素ꎬ在反倾销调查最终报告第 ５ ３ ２(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商品出口)、
第 ５ ３ ３(俄罗斯加入 ＷＴＯ 后进口关税降低)、第 ５ ３ ４(关于联盟成员国的

产品不符合用户技术要求ꎬ与公司经营活动有关的原因)、第 ５ ３ ５(关于自

乌克兰的进口)等章节中均有所体现ꎮ 另外ꎬ从进口价格统计数据看ꎬ进口至

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区的商品的加权平均价格(不计进口关税、反倾销税、海关

费用和增值税)中ꎬ来自第三国的商品价格自 ２０１０ 年起始终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分别是每吨 １ ６７２ 美元、１ ８８３ ８ 美元、２ ３２７ ２ 美元和２ ７８７ ９
美元)ꎬ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价格起初呈增长趋势ꎬ但 ２０１３ 年不升反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分别是每吨 １ ７５０ ４ 美元、１ ９４０ ７ 美元、２ ００９ ２ 美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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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５７ ２美元)ꎮ 从进口实物数量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ꎬ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区商

品进口总量增长 ５９ ７％ (分别是 ３５ １９ 万吨、３５ ４７ 万吨、３４ ７５ 万吨和 ５６ ２
万吨)ꎬ但同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却增加了两倍多(分别是 １０ ６２ 万

吨、１０ ０５ 万吨、１３ １３ 万吨和 ３２ ７８ 万吨)ꎬ来自第三国的进口量则不升反降

(分别是 ２４ ５７ 万吨、２５ ４２ 万吨、２１ ６２ 万吨和 ２３ ４２ 万吨)ꎮ 这意味着ꎬ来
自中国的进口量增速远高于联盟总进口量增速ꎬ也侵占了原本来自第三国的

份额ꎬ其原因就是中国的低价倾销ꎮ
从该案可知ꎬ欧亚经济联盟在判定倾销行为及其对联盟产业造成损害

时ꎬ“只看结果ꎬ不看过程”ꎬ具体方法由调查机关来确定ꎮ 实践中ꎬ只要存在

价格低和受损事实这两个证据ꎬ通常就可判定存在损害因果关系ꎮ 其中“价
格低”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ꎬ通常直观感觉是进口商品的价

格低于联盟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ꎻ受损害事实的直观证据就是联盟市场上成

员国产业内生产商所生产的同类商品的价格或销量大幅降低ꎬ这些生产商的

市场份额下降并被进口商品占领ꎮ

五　 关于价格承诺

价格承诺是进口方的授权部门在认定存在倾销行为并作出初步裁决后ꎬ
接受被调查商品的生产商(出口商)关于提高被调查商品的出口价格或停止

以倾销价格出口的承诺ꎬ并决定不采取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反倾销税等措

施ꎬ中止或终止倾销调查程序ꎮ 实践中ꎬ价格承诺是公认的最佳解决方案ꎮ
如果被征收反倾销税ꎬ则须向进口方的海关缴税ꎮ 价格承诺后ꎬ尽管生产企

业(出口商)提高了销售价格ꎬ但毕竟多出的利润属于自己ꎮ
该案最后的审议结果是ꎬ经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企业努力ꎬ部分企业

与欧亚经济联盟达成价格承诺协议ꎮ 欧亚经济联盟同意接受参加确定单独

倾销幅度选拔并在调查过程中如期提交所需材料的四家中国公司的价格承

诺ꎮ 原因是这些企业提交的调查材料完整ꎬ其答复函的资料能够确定商品的

正常价值ꎮ 原本中国钢铁协会希望所有中国企业都参加价格承诺ꎬ但遭欧亚

经济联盟拒绝ꎬ理由是其他中国企业提交的材料不完整ꎬ无法确定也无法保

证这些企业的价格承诺水平是否与其商品的正常价值相符ꎮ
根据价格承诺ꎬ欧亚经济联盟根据这些公司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向欧亚经

济联盟关税区供应商品的年平均数量ꎬ同意在价格承诺的框架内每家公司向

联盟的出口量限额为每年 ７ ９６８ ９ 万吨ꎮ 对超出限额部分则依照欧亚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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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确定的倾销幅度征收反倾销税ꎮ 价格承诺框架内的商品供应价格不应低

于价格承诺中的最低价格ꎮ 企业承诺的最低价格应在该价格承诺生效之日

起一个月内(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调整到位ꎬ之后每 ６ 个月根据生产每吨商品的

原材料价格变化进行调整ꎮ
用于确定最低价格的公式应能反映生产每吨商品所需原材料的数量(相

关信息由公司在价格承诺方案中提交)ꎬ并能反映原材料费用在相应公司所

产商品的加权平均价格中的占比(根据调查过程中相关公司提交的反倾销调

查函的答复函确定)ꎮ

六　 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分析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ꎬ自加入世贸组织至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中国已连续 ２１ 年

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ꎬ连续 １０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

最多的国家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ꎬ国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案件共 ３２８ 起ꎬ涉
案金额达 ５３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累计涉案金额约达 ５５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２７ 个国家(地区)发起贸易救济调查 １１７ 起ꎬ涉案金额总计 １３９ ８ 亿

美元ꎮ 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期限最少为 ５ 年ꎬ大多数达到 １０ 年甚至更

长ꎬ每年对中国外贸的整体影响为 １ ４００ 亿 ~ １ ５００ 亿美元ꎮ 从行业分布来

看ꎬ最受影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ꎬ还有机电、化
工等附加值较高的企业①ꎮ

中国商品遭遇大量反倾销调查ꎬ各地(包括在欧亚经济联盟市场)的原因

大体相同ꎬ主要有二:
一是同业竞争激烈ꎮ 被调查商品均是调查国企业可以大量生产(只是价格

相对较高)的商品ꎬ而不属于不能生产或弥补该国产能不足等具有一定依赖性

的商品ꎮ 被调查商品的可替代性强ꎬ品质差异小ꎬ竞争主要依靠价格ꎬ对价格敏

感ꎮ 大部分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中国商品技术含量不高ꎬ人工成本占比较大ꎮ 中

国劳动力便宜ꎬ成本自然低很多ꎮ 众多企业同时生产同质商品ꎬ部分企业便通

过压价获得订单和市场份额ꎮ 加上买方货比三家ꎬ结果就是把价格压到最低ꎮ
二是忽视中国企业的生产实际ꎮ 欧美市场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

济地位ꎬ采用第三国替代法计算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ꎬ从而得出中国商品倾

—９２—

① «美国印度出手最多 为何反倾销案愈加频繁地指向中国»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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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结论ꎮ 其他地区则习惯用当地的生产经营管理方法去理解中国企业的

行为ꎬ对中国的工艺、财务制度、经营方法等存在诸多不认可ꎮ 其一是企业营

销策略ꎮ 中国企业通常按照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ꎬ在整体市场

的平均价格高于平均成本且固定成本支出已收回的情况下ꎬ即使在局部市场

实行低价对企业整体而言仍然有利可图①ꎮ 其二是规模化经营ꎮ 中国企业

经常大规模采购原材料和生产ꎬ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产品成本ꎬ但随之而来

的高产量和高库存也造成销售压力ꎬ迫使企业薄利多销ꎮ 其三是出口退税政

策ꎮ 研究表明ꎬ中国企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与出口退税存在正相关关系ꎬ出
口退税率越高ꎬ反倾销税率越高②ꎮ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

法手段ꎬ各国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公平贸易竞争秩序ꎬ同时也不赞同滥用反

倾销ꎬ人为制造壁垒和摩擦ꎬ将其变成贸易保护或歧视政策的手段ꎮ 尽管各

国都知道反倾销是把双刃剑ꎬ在保护进口国同类商品生产商的同时ꎬ往往会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ꎬ迫使其高价购买商品ꎬ但解决就业、增加税收、保护民族

企业等利益需求始终是各国的优先考虑因素ꎮ 权衡之后ꎬ各国往往都会认为

保护生产企业的利益大于保护进口商品消费者的利益ꎮ
实践证明ꎬ贸易稳定的意义并不亚于贸易增长ꎮ 虽然减少贸易救济措施

与增加贸易额之间并无必然联系ꎬ但双方协商解决问题时制定的新规则ꎬ肯
定会改善贸易环境ꎬ有利于贸易合作ꎬ让双方合作更稳定ꎮ 鉴于中国商品的

性价比较高ꎬ可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企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ꎬ可以说ꎬ未来中

国商品在欧亚经济联盟市场上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ꎮ 为此ꎬ中
国企业应当靠质量而非价格取胜ꎬ生产进口国国内产业无法取代的技术密集

型产品ꎬ出口活动才具有可持续性ꎮ 另外还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ꎬ在向联

盟市场大量出口前ꎬ应首先确定当地(尤其是俄罗斯)是否存在生产同类产品

的国内产业ꎬ其产业实力是否雄厚ꎮ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ꎬ那么今后进口增长

导致该产业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就大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０３—

①

②

郑锦民、占如冰:«从竞争法角度解析反倾销法律制度»ꎬ«市场论坛»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吴佳琪:«我国出口退税对反倾销影响研究»ꎬ湖南大学 ２０１１ 年硕士毕业论文ꎮ


